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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远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远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科技大学、白洋淀管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

深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阳分公司、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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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加强水体生态治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的《“十四五”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

国家生态环境部印发的《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技术大纲》等，都对此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随着国家水体生态治理工作的不断强化，其重心将逐渐由水污防治到水生态健康恢复，以满

足人民群众对水环境的更高要求，水环境质量改善的任务将逐步向水资源、水生态等多维度扩展。我国

的水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水生态治理技术，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势

在必行。

本技术规范旨在为滞缓流水体生态修复涵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通过规范相关修复活动，保持修复

效果，促进滞缓流水体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3项专利的使用：

a) CN202310257627.4 一种滞流水体综合修复平台；

b) CN202122425037.7 中小型浅水湖生态水循环系统；

c) CN202122425136.5 多功能水生态修复船。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

专利授权许可证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

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河北远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经济开发区恒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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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缓流水体生态修复涵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滞缓流水体的生态修复涵养技术应用的目标、原则和要求、生态修复涵养工程、日常

监测、评估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滞缓流水体（包括浅层湖泊、水库、农村坑塘、城镇景观水、湖泊、河道等）的生态

修复涵养工程建设。不适用于未加防渗的滞缓流水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2941 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

SL 52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测量规范

SL 55 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SL 176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范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范

SL 30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SL 398水利水电工程施工通用安全技术规范

HJ 464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水利水电

SL/T 800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滞缓流水体 stagnant water body

水体流动更新缓慢、滞留时间较长的水体。

3.2

生态修复涵养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通过生态措施对水体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修复、保护和培育，以提高其生态功能和自净能力。

4 目标、原则和要求

4.1 目标

解决农村突出的水环境问题，改善和维持滞缓流水体生态系统功能，规范滞缓流水体生态系统修复

涵养工程技术要求，提高滞缓流水体的生态功能和自净能力。

4.2 原则

4.2.1 生态优先，自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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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良好为目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体生态系统；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发

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4.2.2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在保证滞缓流水体的基本功能（如蓄水、灌溉等）的基础上，兼顾水质净化、生态景观、生物栖息

等功能需求。统筹前期建设成本和后期管护成本，实现生态修复涵养工程的可持续性。

4.2.3 保护为主，适度开发

以既有水体为基础，优化功能，合理布局。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法规，适度开发水体的生

态、景观等效益。

4.2.4 一水一策，突出重点

分析每个滞缓流水体的水资源禀赋、生态环境要求、功能需求、水质特征和存在问题，采取有针对

性、有重点的修复措施。

4.3 要求

4.3.1 分类与应对措施

根据生态环境要求、功能划分和存在问题，滞缓流水体可分为保护类、恢复类和治理类。保护类水

体应加强保护；恢复类水体应采取措施恢复其生态功能；治理类水体应进行生态治理。

4.3.2 符合相关规划要求

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防洪规划等相关规划的要求。

4.3.3 重视调查研究

在历史资料、现状调研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合理规划。

4.3.4 控制污染源

应采取措施控制入滞缓流水体（如坑塘、河流等）的污染源，减少外源污染物的输入。

4.3.5 注重公共性和安全性

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公共利益和安全性，避免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4.3.6 水质控制标准

滞缓流水体面积、水深及水质标准应符合相关功能要求，不同功能水体、水质控制标准可参考表 1。

表 1 不同功能水体、水质控制标准

功能类别 适宜水面面积（m²） 适宜水深（m） 水质类别

旱涝调节型 ≥3000 1.0～2.0 GB 3838 中 V 类

蓄水灌溉型 ≥2000 1.0～2.0 GB 5084

渔业养殖型 ≥700 ＞1.5 GB 11607

农作物种植型 ≥700 0.5～1.5 GB 3838 中 V 类

消防与杂用水型 ≥500 0.5～1.5 GB 3838 中 IV 类

水景观型 ≥500 ＞0.2 GB 12941 中 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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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态修复涵养工程

5.1 问题诊断

按 SL/T 800的要求开展修复工程前期调査，应包括水文水资源、水质状况、河湖地貌、生物状况、

社会经济及历史文化，并作出综合评价。

根据调查结果，综合评估整体健康状况，判定导致水质下降、生境受损、生态功能退化的污染来源、

关键因素和生态胁迫因子，作为滞缓流水体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依据。

5.2 技术选择

5.2.1 通用要求

应根据考虑气候、水质条件，选择技术成熟、流程简单、处理效果稳定的水体生态净化技术。

5.2.2 人工曝气增氧

利用人工曝气增氧技术改善水质时，宜注意下列因素：

a） 宜根据坑塘电源条件、水体污染类型和程度等选择曝气增氧设备，污染较严重的黑臭水体可采

用微纳米曝气设备、风光互补曝气系统；

b） 曝气增氧设备宜与坑塘的水深和面积相配套；

c） 宜根据水体溶氧度的变化，确定开机增氧的时间和时段；

d） 宜对曝气增氧设备保持经常性检查与维护，外接电源时应注意用电安全。

5.2.3 微生物技术

利用微生物技术改善水质时，宜注意下列因素：

a） 依据水体污染类型和程度选择投放微生物的品种、数量、次数；

b） 宜考虑气温变化对微生物活性的影响，夏秋季水温较高时微生物活性增强，可提高水体净化效

果；

c） 使用好氧微生物时，宜打开增氧设备；

d） 使用微生物前后尽量避免使用消毒剂、杀虫剂等。

5.3 工程施工

5.3.1 通用要求

5.3.1.1 应遵守施工合同的要求，按照设计文件、施工图纸及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组织施工。

5.3.1.2 应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规定，并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

5.3.1.3 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做好施工记录，并由现场责任人签字确认。

5.3.1.4 施工期应尽量避开汛期。

5.3.2 技术规范

5.3.2.1 应执行 SL 398 中的有关规定，确保施工安全。

5.3.2.2 施工组织设计应执行 SL303 中的有关规定。

5.3.2.3 地质勘察作业应执行 SL55 中的有关规定。

5.3.2.4 施工测量作业应执行 SL52 中的有关规定。

5.3.2.5 其他工程施工应执行相应专业、相应材料的规程、规范的有关规定。

5.3.3 竣工验收

5.3.3.1 竣工验收应提供工程的有关审批文件、工程承包合同、设计资料、施工过程中的调整变更文

件、竣工图纸、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水质检测报告、设备材料说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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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竣工验收应符合 SL 176 和 SL 223 的有关规定。

5.3.3.3 生态环境保护验收应符合 HJ464 的有关规定。

5.3.3.4 其他工程验收应符合相关专业的有关规定。

5.3.3.5 竣工验收时，应核实竣工验收资料，应进行复验和外观检查，并填写竣工验收鉴定书。

5.3.3.6 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和验收的文件归档。

6 日常监测

6.1 基本原则

应根据河湖生态修复工程的目标开展日常监测，包括人类活动管理、生境监测、生物调查。

6.2 水体监测

6.2.1 生境监测

生境监测因子包括水文情势、水位、水质、地貌等，监测宜采用相关部门公开的、具权威性的数据。

6.2.2 生物调查

生物调査应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展开,一般保护河湖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范围内的动植物。

6.3 人为活动管理

6.3.1 人为日常活动

定期巡查河湖内部、岸带周边等受影响范围内的放牧、水产养殖、自然资源开采、乱堆乱建、擅自

放生等活动，防止影响河湖水质、水生态的人类活动发生。

6.3.2 人为损坏活动

定期巡查并防止各类对河湖岸带植被采收等人为损坏活动。

6.3.3 垃圾清理

应定期清理河湖管理范围外围输移进入河湖的垃圾，对河湖表面漂浮垃圾，通过人工或机械的方式

定期打捞，并合理处置。

7 评估与改进

7.1 评估

7.1.1 应在生态监测和调查基础上，与前期水体生态状况对比，根据不同工程类型的特点开展修复工程

后的评估工作。

7.1.2 应重点针对修复工程实施后水体污染状况改善、生态流量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工程实施

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选择水安全、水生物、水生境、水空间、公众满意度等代表性指标

进行效果评估。

7.2 改进

7.2.1 专业团队应配置内部监督人员，定期监督工程实施进度和技术落实情况，对不合格项及时提出整

改要求。

7.2.2 应及时接受工程委托方或其邀请的第三方的监督，对工程进度、管理要求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

7.2.3 应在工程实施现场公布相关投诉联系信息，接收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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